
豫新能源商会〔2025〕0301号

关于发布《河南省电动汽车超级充电站

建设运营指导意见（试行）》的通知

各会员企业、各有关单位：

河南省新能源商会现发布《河南省电动汽车超级充电站建设运

营指导意见（试行）》、《河南省电动汽车充电站星级评价细则（试

行）》并印发给你们，请在实际工作中予以参照贯彻落实，并由河南

省充电产业联盟负责组织实施。

河南省新能源商会

2025年3月2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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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开方式：通过商会文件、商会网站、微信公众号等主动公开

抄报：河南省发改委 河南省住房与建设厅 河南省工信厅 河南省工商业联合会

抄送：各市县（区）发改委、住建部门、工信部门 有关高校和研究机构

河南省新能源商会秘书处 2025年3月20日印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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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南省新能源商会

河南省电动汽车超级充电站建设运营指导意见（试行）

中国正处于新能源革命的浪潮之巅，新能源汽车快速普及，中国充

电行业的上游智能部件制造、中游系统集成制造和运营生态系统、下游

的新能源汽车制造商、科研、品牌、投融资服务等机构三个环节之间深

度依赖，互为补充，产业生态链结构特点要求更明确的产业分工和更紧

密的协同协作。

但随着新能源汽车普及、充电桩数量爆发式增长，充电桩行业也暴

露了很多问题，譬如设备质量差，安装和维护存在较多薄弱点，容易造

成火灾、触电等安全隐患。另一方面当前各新能源车企将800V高压平台

作为“标配”，给“超充桩”带来巨大发展空间，而当前超充站建设运

营暂无相关标准参考。

为贯彻落实国家"双碳"战略部署，加快构建新型电力系统，推动新

能源汽车产业高质量发展，促进经济社会绿色低碳转型，助力规范和推

进河南省电动汽车超级充电站建设和发展，按照《关于进一步提升电动

汽车充电基础设施服务保障能力的实施意见》（发改能源规〔2022〕53

号）、《河南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印发河南省加快电动汽车充电基础

设施建设若干政策的通知》（豫政办〔2020〕30号）、《河南省人民政

府办公厅关于印发河南省电动汽车充电基础设施建设三年行动方案（20

23-2025年）的通知》（豫政办〔2023〕40号）等有关文件，规范河南

省电动汽车超级充电站建设，河南省新能源商会特制定本行业指导意见

，并由河南省充电产业联盟组织实施，助力河南省电动汽车充电基础设

施建设和郑州“超充之城”战略，让新能源汽车加速驶向“充电自由”

，缓解新能源车主充电焦虑问题。

一、总体要求

（一）指导思想。以赋能“车—桩—智慧能源”融合发展的超级充

电基础设施建设体系为目标，聚焦"构建综合立体交通网络"高速公路网

规划和重点城市群，按照"适度超前、布局合理、智能高效"原则，打造

全国领先的超级充电服务网络，助力推进交通运输绿色低碳转型与现代

化基础设施体系建设。

（二）发展目标。以技术创新引领充电服务新模式建立，为消费者

提供高品质充电服务；2：智能化与互联互通；3.推动基础设施从“量

”到“质”的升级。

二、基本原则

（一）科学规划布局。应充分基于现有充电场站进行升级改造，并

利用原规划加油站用地、国有储备临时用地等进行改建、扩建或者新建

。建设规模应考虑电动汽车增长趋势、超快充车型演进趋势、当地经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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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展等因素，结合交通流量、电动汽车热力图、服务设施场地、现场可

用供电容量等实际情况进行测算。

（二）技术创新应用。具备建设条件时，宜开展光伏、储能的一体

化建设。加大光储充协同系统架构创新，深化新型电力电子技术的创新

应用，通过车网互动（V2X）系统的融合建设开展智慧能源服务延伸，

建立健全全生命周期管理优化。

三、保障措施

（一）政策协调。商会协助落实《河南省电动汽车充电基础设施建

设三年行动方案（2023—2025年）》，为电动汽车超级充电站建设推进

提供系统性保障和支持性服务，并依据相关政策推动示范性光储充检一

体化站点的建设。

（二）标准制定。联合企业共同推动电动汽车超级充电站建设标准

与安全规范的统一，推动地方标准、团体标准制订等，提升行业规范。

四、组织实施

（一）成立工作专班，建立会员企业常态化沟通机制；

（二）组建专家咨询委员会；

（三）开展电动汽车超级充电站星级评价和诚信经营行业自律承诺。

五、指导意见

（一）定义

1.1 超级充电设备

超级充电设备是指采用充电主机和充电终端分体式设计，支持超

快一体系统架构的成套充电设备。其中充电主机采用功率池化技术，直

流输出功率可实现功率智能柔性分配，支持多个超充端口和快充端口，

超充端口和快充端口可与超充终端、快充终端进行匹配，超充终端与快

充终端可实现灵活配置。

超充终端是指其单枪额定功率不小于480 kW的充电终端。

快充终端是指其单枪额定功率在480 kW以下且不小于120 kW的充

电终端。

超级充电设备输出功率以设备直流侧输出功率来定，以便支持不同市电

功率+储能功率进行组合。

1.2 全液冷超充设备

为建设高质量可持续发展的，并具有一定领先性的充电基础设施，并使

得该基础设施具备更高的可靠性、更低的噪音、更长的设计寿命，带来

更好的充电体验和运营收益。全液冷超充设备：满足充电功率变换单元

采用液冷技术，并可支持液冷终端的超级充电设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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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超级充电站

安装有超级充电设备，为电动汽车提供“即充即走型”充电服务的充电

场站。

1.4 全液冷超充站

安装有全液冷超充设备，为电动汽车提供“即充即走型” 充电服务的

充电场站。

（二）规划设计

2.1 总体原则

2.1.1 应充分基于现有充电场站进行升级改造，并利用原规划加油站

用地、国有储备临时用地等进行改建、扩建或者新建。建设规模应考虑

电动汽车增长趋势、超快充车型演进趋势、当地经济发展等因素，结合

交通流量、电动汽车热力图、服务设施场地、现场可用供电容量等实际

情况进行测算。

2.1.2 超级充电站应向全社会所有车辆提供充电服务。

2.1.3 具备建设条件时，宜开展光伏、储能的一体化建设。

2.2 站址选择

2.2.1 超级充电站不宜设在剧烈振动、高温、高湿、内涝易发、多尘

或有腐蚀性气体等场所。

2.2.2 超级充电站应满足环境保护和消防安全的要求。充电站内的建

（构）筑物与站外建筑之间的防火间距应符合 GB 50016《建筑设计防

火规范》的有关规定。充电站与加油加气站之间的距离应符合 GB

50156《汽车加油加气站设计与施工规范》的有关规定。

2.2.3 选址建设要结合周边环境，外观设计宜与周边环境相互协调。

2.2.4 各类建筑物配建停车场（库）及社会公共停车场地下或半地下

停车场（库）地下首层在满足消防要求的情况下，可建设超级充电站。

2.3 布局规划

2.3.1 充电站包括站内建筑、站内外行车道、充电区、临时停车区及

供配电设施等。站区总布置应满足总体规划要求，并应符合站内工艺布

置合理、功能分区明确、交通便利、节约用地的原则。

2.3.2 充电设备布置位置宜靠近上级供配电设备，缩短供电电缆的路

径。

2.3.3 充电站内道路的设置应满足消防及服务车辆通行的要求。入口

和出口宜分开设置，明确指示标识。

2.3.4 布局规划应有前瞻性，应考虑未来充电车位增加的可能，预留

适当的充电设备建设安装条件。预留充电车位应考虑与拟建设充电车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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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行统一规划，分期实施。有条件时应成片设置，有利于交通组织及司

乘人员使用。

2.3.5 充电终端应小型化设计，不应影响停车位利用，不占用有效的

停车面积，鼓励超充终端和快充终端同尺寸，以便支持更好的演进、升

级。

2.4 标志标线

2.4.1 充电基础设施、安全、消防设施标志应明显、清晰，并应符合

《道路交通标志和标线》GB 5768.3、《公路交通和标志设计规范》JTG

D82、《图形标志 电动汽车充换电设施标志》GB/T 31525、《安全标志

及使用导则》GB 2894、《消防安全标志设置要求》GB 15630的有关要

求。

2.4.2 应设置合理明确的引导标识和车辆限速标志，应在地面清晰标

识行车导引线。充电车位应设置提示专用充电车位标识。

2.4.3 在公共停车场内建设超级充电站，宜将充电车位与燃油汽车停

放车位分区布局，并通过标志引导车主按类停车，标志内容应明显提示

禁止燃油车占用充电车位。

2.4.4 充电站宜在明显位置明示运营机构的名称、运营时间、服务范

围、服务项目、收费标准、服务热线、求援电话等。

（三）充电设备技术

3.1 基本要求

3.1.1 充电设备应保证车桩之间正确的充电连接，导引电路、充电时

序及相关安全要求符合《电动汽车传导充电系统第1部分：通用要求》

GB/T 18487.1-2023相关规定，需具备满足下一步升级国家标准或新发

布大功率充电标准的能力。

3.1.2 充电设备充电接口应符合《电动汽车传导充电用连接装置》

GB/T 20234系列标准的规定。

3.1.3 充电设备与车辆电池管理之间的通信协议应符合《电动汽车非

车载传导式充电机与电池管理系统之间的通信协议》GB/T 27930的规定

。

3.1.4 充电设备的技术要求应符合《电动汽车非车载传导式充电机技

术条件》NB/T 33001的规定。

3.1.5 充电设备与电动汽车之间的计量方式、计量精度要求应符合《

电动汽车非车载充电机电能计量》GB/T 29318的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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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6 充电设备的电磁兼容要求应满足《电动汽车传导充电系统第2部

分：非车载传导充电设备电磁兼容要求》GB/T 18487.2的规定，保证充

电设备于人、车互操作安全。

3.2 功能要求

3.2.1 应充分考虑技术迭代、设备投资、中长期运维、系统效率等要

素，科学合理选择新技术、新设备，提升充电基础设施全寿命周期收益

。

3.2.2 充电电压范围应涵盖200～1000V，Y电容和绝缘要求应符合相关

规定。恒功率输出范围应涵盖300～1000V，充电设备平均单枪输出功率

应不小50kW，应布署2个及以上的超充终端，匹配高压平台超快充车型

的补能需求。

3.2.3 应满足防尘防雨设计要求，防护等级不低于IP55，鼓励采用更

高防护等级的设备和针对性防护的核心部件。

3.2.4 充电设备应考虑充分利用功率资源和车位资源，匹配车型充电

电压多样化、电池充电策略多样化的需求，采用功率池化共享、功率无

极分配等技术。

3.2.5 应具备远程在线升级程序（OTA）功能，具备功能特性在线优化

升级能力，具备远程监控管理和故障分析的能力。

3.3 热管理系统要求

3.3.1 充电设备宜采用全液冷技术，包含：液冷充电主机、液冷充电

模块、液冷超充终端，具备更高的可靠性、更低的噪音、更长的设计寿

命。

3.3.2 冷却介质应符合国家相关法律要求，不允许使用剧毒性，易燃

易爆，强腐蚀性及含辐射性等危险化学品为冷却介质，参照《危险化学

品目录》。

3.3.3 冷却介质应对环境无害，如采用不可降解的冷却介质时，应按

相关环保法规要求说明回收方法及处理方法。

3.3.4 冷却介质为可燃液体时，根据冷却介质生产商提供的物质安全

技术说明书（MSDS），确认其闭杯闪点值不低于 135℃（乙二醇水溶液

冷却介质不适用）。

3.3.5 冷却系统应具有冷却液泄漏监测功能。

3.3.6 电缆组件的管道及所有封闭作用零件的材质应与所指定的冷却

介质兼容并具有良好的耐高温性能。

3.3.7 电缆组件的封闭流道应能承受制造商提供的最大允许压力测试

，时间延长至30分钟，不泄漏、破裂或爆裂。

3.3.8 电缆组件在冷却系统失效的条件下，应能耐受制造商提供的额

定电流20s以上。

3.4 噪声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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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1 超级充电设备在额定输出功率下且内部温度稳定后，在周围环

境噪声不大于 40dB 的条件下，距离充电设备水平位置 1m 处，离地面

高度 1m～1.5m 处测量噪声，测得噪声最大值应符合下表的要求。

噪声等级 噪声最大值A（dB）

I级 ≤55

II级 55＜A≤60

III级 60＜A≤70

3.4.2 据不同的安装场所，充电设备在使用时的噪声应符合相关法律

法规的要求。如实测值大于相关法律法规的要求，充电设备在安装时应

加装额外的降低噪声的设备以满足使用要求。

3.5 节能要求

3.5.1 宜采用高效电力变换电路及器件，充电设备最大效率应不小于

95%；其中恒功率段的输出功率为额定功率的20%~50%（含）时效率应不

小于91%，功率因数应不小于0.95；输出功率为额定功率的50%~100%时

效率应不小于93%，功率因数应不小于0.98。

3.5.2 额定电压输入下，充电设备的待机功耗不应大于N×50W（N表示

充电接口数量）；鼓励选用待机功耗更低的充电设备。

（四）供配电技术

4.1 供配电设计应符合现行《电动汽车充电站设计规范》（GB 50966

）、《供配电系统设计规范》（GB 50052）、《低压配电设计规范》（

GB 50054）的有关规定。

4.2充电基础设施供电的负荷等级为三级。

4.3新建超级充电站应根据规模宜采用专用变压器供电，变压器容量宜

兼顾远期业务发展，不小于630kVA；改扩建充电基础设施，宜优先利用

现有充电设备配电容量。支持光储接入。

4.4利用既有停车位配建充电基础设施应根据变压器容量、用电高峰时

变压器负载率等，选择接线方式。当采用单母线接线时，负载率不应超

过100%；当采用单母线分段接线时，负载率不应超过60%。

4.5宜优先利用原配电系统剩余电力容量；若剩余电力容量不足时，宜

进行扩建，扩建电力容量应根据充电功率计算，并适当考虑后期发展预

留一定容量。

4.6超级充电站的新、扩、改建需求，需会同当地电力主管部门，统筹

中低压配电网供电能力，以满足供电可靠性、电能质量和自动化的要求

。配套电网建设改造应合理预留高压、大功率充电保障能力及考虑未来

充电车位增加的电力供给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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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7接入电网公共连接点的电压偏差、电压不平衡度和谐波分量应在允

许范围内，符合《电动汽车充电站设计规范》（GB 50966）和《电动汽

车充换电设施电能质量技术要求》（GB/T 29316）的有关规定。当不符

合规定时，应采取有效的电能质量治理措施，减小其对公用电网的影响

。

（五）典型设计

5.1 典型设备参数

表 12车位的超级充电站典型设备参数

充电车位数(个) 12

其中：超充车位数个 2

其中：快充车位数个 10

单车位平均功率（kW） 50

单站总功率（kW） 600

箱变（kVA） 630

交流输入电压（V） 380±15%

交流输入频率（Hz） 50±1

功率因数 ≥0.98

输出电压范围（V） 200~1000

超充单枪充电功率（kW） ≥600

超充单枪最大输出电流（A） ≥600

快充单枪充电功率（kW） 180

超充单枪最大输出电流（A） 250

充电系统防护等级（IP） ≥IP55

噪音指标（dB） ≤55dB

5.2 典型车位布局图

图：2超10快（单排）典型设计布局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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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超10快（双排）典型设计布局图

图：充电终端与充电车位布局约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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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场站验收

超充场站应符合相应国标，按照河南省电动汽车公用充电基础设施工

程技术标准的相关规定进行验收。

（七）其他

1、《关于河南省电动汽车超级充电站建设运营指导意见（试行）》由

河南省新能源商会制订并发布，自发布之日起由河南省充电产业联盟组

织实施。本《指导意见（试行）》的解释权在河南省新能源商会秘书处。

2、在实际工作实践中，河南省新能源商会将会对本《指导意见（试行）

》继续修改完善。

3、如果本《指导意见（试行）》的有关内容与国家和省政府的相关管

政策法规有矛盾或者冲突的地方，本《指导意见（试行）》服从国家和

省政府的政策法规。

注释：参考文献

[1] T/CEC 214—2019 电动汽车非车载充电机高温沿海地区特殊要求

[2] T/CECA-G 0208—2022 电动汽车充电设备能效评价指标及试验规范

[3] T/GAEPA 001—2022 电动汽车超级充电站建设技术规范

[4]《国家发展改革委等部门关于进一步提升电动汽车充电基础设施服

务保障能力的实施意见》

[5]《河南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印发河南省加快电动汽车充电基础设

施建设若干政策的通知》

[6]《河南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印发河南省电动汽车充电基础设施建

设三年行动方案（2023-2025年）的通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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